
常工职院教〔2025〕19号

关于印发《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与准入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部门：

《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与准入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已经学校2025年第11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

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与准入管

理办法（修订）

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6月17日

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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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年6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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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与准入管理办法

（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，提升师生安全

与环境保护意识，保证教学科研活动正常有序运行，保障师生员

工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精神和《常州工程职

业技术学院安全教育工作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管理职责

第二条 学校实验实训室分为教学和科研两类，教学工作部

负责教学类实验实训室，科研处负责各级各类科研创新平台（含

博士工作室）。管理部门负责制定所辖范围内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

年度计划，建立、维护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考试平台，收集、整

理与发布各类安全教育资料，监督与检查各二级单位实验实训室

安全教育与准入管理制度的执行。

第三条 学校各级各类实验实训室实行准入管理，未取得准

入资格的人员不得进入。在实验实训室工作和学习的教职工、学

生以及外来人员，必须通过准入安全教育培训与考核，在获得实

验实训室准入资格后方可进入，并必须接受安全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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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各二级学院负责制定与实施本单位的实验实训室安

全教育年度计划和考核工作，及时收集相关材料并归档；建立、

维护与充实专业安全教育试题库，核定本单位实验实训室准入资

格；检查与督促本单位师生严格遵守学校规定，杜绝无准入资格

的人员进入。

第五条 实验实训室负责人指定专人担任安全责任人，负责

落实学校和本学院有关安全教育与准入的规章制度，结合实际，

对进入本实验实训室的各类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与准入审核。

第三章 安全教育与准入

第六条 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实行学校、二级学院和实训室

三级安全教育制度。校级安全教育内容主要为国家、省、市涉及

高校实验实训室安全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法规、学校相关实验

实训室安全管理制度、安全通识教育和典型案例教育。二级学院

安全教育内容主要为本单位安全管理制度、本学科和专业相关安

全知识和案例教育。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与本实验

实训室相关的危险源安全知识、安全技能、操作规程、安全设施

及防护器具使用、应急预案等。

第七条 实验实训课教师应将实训室安全教育纳入教学内

容，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实训室安全知识与技能，指导和督促学生

按照操作规程进行实训，在实训教学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岗。

第八条 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通过集中培训、自主学习和课

程学习等方式进行。经过安全教育培训，各类人员开展实验实训



— 5 —

操作前应掌握实验实训所涉及的危险源、安全操作规范及突发情

况处置方法，具备发现安全问题以及应急处置的能力。

第九条 进入实验实训室工作和学习的教职工、学生，实验

实训室层级安全教育培训由实验实训课程教师负责完成；教职工

和进入科研实验实训室参加实验实训研究的学生，实验实训室层

级安全教育培训由所在实验实训室安全负责人组织实施；实施过

程和结果的相关材料经实验实训室安全负责人签字后交二级单位

存档。

（一）Ⅰ级/红色级实验室：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、实验人员完

成不少于24学时的准入安全培训，之后每年完成不少于8学时的安

全培训（以上均含应急演练）；每年开展不少于2次应急演练（含

针对重要危险源的应急演练）。

（二）Ⅱ级/橙色级实验室：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、实验人员完

成不少于16学时的准入安全培训，之后每年完成不少于4学时的安

全培训（以上均含应急演练）；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应急演练（含

针对重要危险源的应急演练）。

（三）Ⅲ级/黄色级实验室：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、实验人员

完成不少于8学时的准入安全培训，之后每年完成不少于2学时的

安全培训（以上均含应急演练）；实验室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应急

演练。

（四）Ⅳ级/蓝色级实验室：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、实验人员

完成不少于4学时的准入安全培训，之后每年根据学校实际需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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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适量的安全培训（以上均含应急演练）；每年开展不少于1次应

急演练。

（五）通过在线考试，成绩合格。

第十条 外来人员（指非本校在职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）由

各实验实训室安全负责人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安全教育与准入考

核，实施过程和结果的相关材料经实验实训室安全负责人签字后

交二级单位存档；对进入安全风险等级为一级实验室的外来人员

其安全教育时长不得少于12学时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人员，学校将依规依纪依

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学工作部、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常州工程职业技

术学院实验实训室安全教育与准入管理办法》常工职院教〔2022〕

16号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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